丰县经济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

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4年11月15日

（1）项目基本情况

丰县经济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徐州市丰县经济开发区汉韵路北、沙支河西路西、解放大道南，占地面积4918m2（约7.37亩），调查地块规划为机关团体用地（0801），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的第二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4年8月，受丰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承担了丰县经济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以了解地块内土壤环境状况，为地块进行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调查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对地块信息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于2024年9月10日对调查地块进行了土壤表层样品PID和XRF快速检测，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丰县经济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第一阶段调查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得到主要成果如下：

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知：通过历史影像图及历史资料收集得知，调查地块2011年之前一直为渠桥村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及玉米；2011年地块内搭建临时住宅，2014年搭建临时大棚（一直闲置），2017年均被拆除。西侧约800m2为丰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操场，已铺设塑胶跑道，北侧区域为硬化地面，调查未进行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调查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以居民区和学校为主，无重污染型工业企业。本次调查按照40m×40m网格布点法结合专业判断法共布设5个点位，对土壤表层样品进行现场PID和XRF快速检测，并在调查地块北、西北、西南侧共布设3个对照点，土壤快速检测点深度为0~0.2m，地块表层土壤样品的PID及XRF快速检测结果均无异常。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 4403/T 67-2020）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参考值），同时也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参考值）。

（2）调查结论

综上，通过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快速检测结果等工作可初步确定，调查地块土壤无污染痕迹，现场快速检测结果未出现异常，周边环境对调查地块的影响较小，调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地块满足第二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同时也满足第一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不属于污染地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3）建议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加强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

②应加强对未受污染地块的环境监管，保护场地环境不被外界人为污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保持地块土壤、地下水及地表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③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建设单位要进行具有针对性地安全环保培训，特别是地块环境保护的培训，施工之前要制定完备的安全环保方案，为施工或安全生产提供指导并要求现场人员遵照执行。
